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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部分：其他情况说明

2023 年和田地区举借债务情况说明
一、举借债务情况

(一)全地区举借债务情况。2023 年,自治区转贷和田地

区政府债券资金共计 140.84 亿元,其中:新增一般债券 21.7

亿元,资金主要用于农林水利、社会事业、乡村振兴、交通

基础设施等民生类公益性项目资本支出;新增专项债券资金

87.24 亿元,主要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、保障性安居

工程、城乡冷链等物流基础设施、能源、生态环保、交通基

础设施等公益性项目资本支出;再融资一般债券 31 亿元,全

部用于偿还到期政府一般债券本金;再融资专项债券 0.9 亿

元,全部用于偿还到期政府专项债券本金。

(二)地区本级举借债务情况。2023 年,自治区转贷和田

地区本级政府债券资金共计 2.45 亿元,其中:新增一般债券

0.5 亿元,资金主要用于农林水利领域的公益性项目资本支

出;新增专项债券资金 0.62 亿元,主要用于置换存量交通基

础设施领域的公益性项目资本支出;再融资一般债券 1.33 亿

元,全部用于偿还到期政府一般债券本金。

二、政府债务余额限额情况

(一)全地区政府债务余额限额情况。2023 年末,全地区

政府债务余额 551.20 亿元(一般债务 268.36 亿元,专项债务

282.84 亿元),较年初 456.90 亿元增加 94.3 亿元,未超过自

治区下达 2023 年政府债务限额 569.55 亿元,债务规模适度,

风险总体可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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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地区本级政府债务余额限额情况。2023 年末,地区

本级政府债务余额 17.8 亿元(一般债务 17.18 亿元,专项债

务 0.62 亿元),较年初 17.25 亿元增加 0.55 亿元。债务规模

适度,风险总体可控。


